附件5
第九届兵团青年科技奖提名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单位名称
	推荐名额（人）

	1
	第一师
	1

	2
	第二师
	1

	3
	第三师
	1

	4
	第四师
	1

	5
	第五师
	1

	6
	第六师
	1

	7
	第七师
	1

	8
	第八师
	2

	9
	第九师
	1

	10
	第十师
	1

	11
	第十一师
	1

	12
	第十二师
	1

	13
	第十三师
	1

	14
	第十四师
	1

	15
	草湖项目区
	1

	16
	新疆农垦科学院
	3

	17
	石河子大学
	3

	18
	塔里木大学
	3

	19
	新疆政法学院
	1

	20
	兵团机关有关部门
	13

	21
	兵团级有关学会
	6

	合计
	45（人）


备注：1.兵团机关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行业领域直属单位提名工作，其中：兵团国资委提名名额2个，兵团教育局、兵团工信局、兵团公安局、兵团自然资源局、兵团生态环境局、兵团住建局、兵团交通运输局、兵团水利局、兵团农业农村局、兵团卫健委、兵团应急管理局提名名额各1个。
2.6家兵团级有关学会可各提名1名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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